
填妥後請於 111年 3月 7日（一）16：00前繳交至特教組，未在期限內繳交者 
視同放棄通過免修資格。 

 

臺北市成功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縮短修業年限 

輔導計畫(任課教師填寫) 
 

 
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導師：                任課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處室主管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

學生姓名  通過免修科目  

學籍所在班級  年     班     

任課老師 老師 導師姓名                 老師 

長期教育目標 

1.1. (請老師依據學生該學期欲自學之內容擬定教育目標) 

1.2. 一、 

1.3. 二、 

1.4. 三、 

1.5. 四、 

評量方式 

1.6. 說 

1.7.  

1.8.  

1.9. 明 

1.10. 任課老師評定學生學期成績方式有三： 
1.11. 一、口試、筆試、報告、實作或其他方式，並依據本校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成績考查標準核予學生學 
1.12.     期成績。標準如下： 

（一） 英文科通過者：該學期得免修該學科並授予學分，其學期成績由評量小組依下列方式核計 

新制托福測驗 

（TOEFL iBT） 

雅思測驗 

（IELTS） 

SAT測驗 

（滿分800分） 

學期成績 

85 6.5分 500分 B級 
（90-94分） 95 7.0分 560分 

105 7.5分 620分 A級 
（95-100分）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國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球科學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通過者  

(1)通過免修鑑定的成績經評為「90分～100分」，則以不低於該班該科排行第一名的成績為給分

範圍核予成績。 

(2)通過免修鑑定的成績經評為「80分～89分」，則以不低於該班該科排行第二名的成績為給分範

圍核予成績。 

(3)通過免修鑑定的成績經評為「70分～79分」，則以不低於該班該科排行第三名的成績為給分範

圍核予成績。 

1.13. 二、學生參加各次段考，學期成績以各次段考比例核算 

1.14. 三、師生自行訂定 

1.15.  

備註 1.16. 檢附讀書計畫一份 



填妥後請於 111年 3月 7日（一）16：00前繳交至特教組，未在期限內繳交者 
視同放棄通過免修資格。 

 

110學年度第 2學期縮短修業年限免修讀書計畫(學生填寫) 

 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

 免修安置地點：□原班/□圖書館       任課教師：     

任課老師簽名  

週次 讀書計畫 

1  

2  

3  

4  

5  

6  

7  

8  

9  

10  

11  

12  

13  

14  

15  

16  

17  

18  

19  

20  

21  

   填妥後請於 111年 3月 7日（一）16：00前繳交至特教組， 

   未在期限內繳交者視同放棄通過免修資格。 


